
附件 1： 

 

第六届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和工艺美术名人 

评审办法 

 

根据《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规定，经江苏省人民

政府批准，由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开展第六届江苏省

工艺美术大师和工艺美术名人评审工作。为确保评审工作客观公

正、科学规范，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实施《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通过评选、表

彰德艺双馨、技艺精湛的工艺美术创作人员，激励、引导广大工

艺美术从业者进一步繁荣创作、传承创新、开拓市场，推动我省

工艺美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评审原则：一是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评审的原则；二是坚持

政府主导、专家评审、协会参与的原则；三是坚持公正、公平、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四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二、评审工作组织机构 

成立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审工作办公室和评审工作监督组： 



评审工作委员会由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厅、省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等部门负责人员组成，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人担任

主任。评审工作委员会是本届评审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审定评

审工作办法、评审结果以及评审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听取评审工

作办公室、评审工作监督组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导开展相关工

作。 

评审工作办公室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消费品工业处和

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处有关人员组成，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消费品工业处负责人担任主任。评审工作办公室在评审工作委

员会的指导下负责本届评审的具体组织工作。 

评审工作监督组由省纪委驻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纪检组

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人事处有关人员组成，省纪委驻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纪检组负责人担任组长。评审工作监督组负责对

本届评审工作进行监督，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和信访案件进行处

理。 

三、评审专家库及专家组 

（一）评审专家库 

入选专家库的条件如下： 

1、我省现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省工艺美术大师； 

2、我省长期从事工艺美术研究的院校、相关机构以及工艺



美术行业的专家、学者； 

3、外省部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长期以来从事工艺美术

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应身体健康，能正常参与有关评审工作。 

（二）评审专家组 

评审工作分初审、复审两个阶段进行，分别组成初审专家组

和复审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从专家库内按类别遴选产生。 

与申报者有直系亲属关系、直接传承关系者不得选作本届评

审专家。参加初审和复审的专家原则上不重复、不交叉。 

评审专家需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严格执行评审保密规定，不

得向外界透露评审工作的有关情况。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解聘其

评审资格： 

1、违反客观公正原则； 

2、有泄密行为； 

3、徇私舞弊； 

4、为申报者许诺、游说，并产生不良影响。 

四、申报范围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 

1、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2、技艺精湛，世代相传； 

3、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4、作品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传统工艺和技术，作品主

要部分以手工艺制作； 

5、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二）传统工艺美术主要门类 

工艺雕塑、刺绣和染织、织毯、抽纱和编结、艺术陶瓷、编

织工艺、漆器、工艺家具、金属工艺和首饰、其他工艺美术等，

共十大类。 

五、申报资格 

（一）省工艺美术大师申报资格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职业道德； 

2、连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专业创作满 20 年； 

3、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理论水平，能独

立完成关键工艺的设计和制作，技艺精湛，敢于创新，在业内享

有较高声誉； 

4、已获得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荣誉称号。 

5、虽不符合第 4 条，但在 2014 年底前已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者，可允许破格申报，但应从严掌握： 

（1）省辖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2）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3）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二）省工艺美术名人申报资格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职业道德； 

2、连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专业创作满 15 年； 

3、有一定的创作经验、较好的艺术修养和理论水平，能独

立完成设计和制作关键工艺，技艺精良，在省内享有良好声誉； 

4、在 2014 年底前已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省辖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2）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3）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六、申报要求 

（一）申报者按户籍所在地申报。 

（二）从事研究、教学、行政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人员

不在申报者范围内。 

（三）申报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 

1、伪造、夸大业绩，或窃取他人成果占为己有； 

2、有违法、违纪行为或因触犯法律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申报过程中，应适当对濒临灭绝、亟需抢救的传统

工艺美术品种进行照顾。 

七、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报 

申报者须填写《第六届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和工艺美术名人

申报表》，提供有关书面申报材料，并选择近 4 年来由本人创作



的申报作品 3 件（套），作为评审材料，按户籍所在地，上报各

省辖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推荐上报 

各省辖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对申报者的申报材料、申报作

品进行审核，根据名额要求择优提出推荐名单，并公示推荐结果，

于规定日期内，将申报文件、《申报表》、申报材料报送省评审工

作办公室。 

申报作品按省评审工作办公室通知要求报送至指定地点，评

审工作结束后作品退还申报者。 

八、评审程序 

（一）资料审查 

省评审工作办公室对各地推荐上报的申报者资料，按照本办

法中有关要求，进行形式审查，并整理、归类。 

（二）申报资格公示 

省评审工作办公室将各地报送的申报者名单及其有关情况

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门户网站和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的“艺

博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 7 天。评审工作监督组依

据有关规定，对有关举报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各地申报人员中，凡有不符合申报要求的，取消评审资格，

空缺名额不予递补。 

（三）专家评审 



本届评审工作实施初审和复审二轮评审。 

1、初审。初审专家按门类分成若干专业组，各专业组专家

对每位申报者的作品和申报资料进行评审，依据评审标准进行评

分。 

2、复审。复审专家组在初审基础上，再次进行评审，并进

行无记名投票，以三分之二及以上票数通过为标准，确定本届省

工艺美术大师和省工艺美术名人推选名单。 

3、评审内容。一是申报作品的技艺水平，主要包括作品的

创意性、时代性、技艺性、艺术性；二是申报者社会业绩、理论

水平和艺术修养等。以申报作品的技艺水平为评审的主要内容。 

复审结果报省评审工作委员会审核。 

九、认定和命名程序 

（一）名单公示 

省评审工作委员会审核后的推选名单，分别在省经信委门户

网站和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的“艺博网”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公示期 7 天。 

（二）名单审定 

公示结束后，评审工作监督组依据有关规定，对有关举报进

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评审工作委员会对处理意见进行审议，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三）命名表彰 



省工艺美术大师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报省政府批复

后命名，省工艺美术名人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后命名。 

适时召开表彰大会，颁发有关荣誉证书。 

十、评审监督 

评审工作监督组对评审过程进行监督，并依据有关规定，对

有关举报进行调查、核实，确保评审工作公平、公正。 

 

 

 

 
 


